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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28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6-035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投资人”）于 2026

年 4月 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收购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6月 3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二届

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及超募资金购买资产

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1,000万元及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

4,085 万元，共计 5,085 万元，用于对深圳市三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烨科技”）、东莞维玺温控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玺温控”）、深圳市维

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德精密”）（以上统称“标的公司”）进行

投资，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三烨科技 49%股权、维玺温控 49%股权、维德

精密 51%。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全部交易对价的支付。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使

用自有资金及超募资金购买资产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情况

1、三烨科技

三烨科技及原股东向投资人承诺，2023年、2024年、2025 年公司净利润分

别达到 350万元、450万元、600万元。

2、维玺温控

维玺温控及原股东向投资人承诺，2023年、2024年、2025 年公司净利润分

别达到 50万元、150万元、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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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德精密

维德精密及原股东向投资人承诺，2023年、2024年、2025 年公司净利润分

别达到 450万元、550万元、700万元。

（二）业绩补偿情况

业绩承诺实行逐年考核、累计计算原则，2023 年如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

利润的 80%，则触发回购或补偿；2024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

的 80%，则触发回购或补偿；2025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则

触发回购或补偿。

投资人有权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要求公司及原股东对投资人予以回购

或补偿：

1、公司原股东回购投资人持有的公司股权，回购价格为：投资人累计投资

总额*（1+N×5%）-投资人累计分得的红利（若有）。其中：N=（为投资方实

缴出资之日起至回购价款支付之日止的天数）/365

2、公司原股东现金补偿业绩差额：需补偿金额=[截至当年度承诺净利润累

计数-截至当年度实际净利润累计数]/业绩承诺期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累

计投资总额-截至当年度原股东累计已补偿金额

原股东各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投资前的各方持股比例分别承担上述回购或补

偿金额。

三、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三烨科技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强瑞精密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深圳市三烨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6）0600052号）显示，2025年度，三烨科

技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原则确定）为 1,336.60万元，

高于交易对方承诺的三烨科技 2025年度净利润 600万元，交易对方实现了 2025

年度业绩承诺。

（二）维玺温控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强瑞精密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东莞维玺温控技术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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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6）0600053号）显示，2025年度，维玺

温控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原则确定）为 588.29万元，

高于交易对方承诺的维玺温控 2025年度净利润 300万元，交易对方实现了 2025

年度业绩承诺。

（三）维德精密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强瑞精密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深圳市维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6）0600054号）显示，2025年度，维

德精密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原则确定）为 1,017.63

万元，高于交易对方承诺的维德精密 2025 年度净利润 700 万元，交易对方实现

了 2025年度业绩承诺。

四、履行相关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经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仔细

审阅了各子公司的相关业绩承诺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专项报告，同意深圳

市三烨科技有限公司、东莞维玺温控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维德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均实现2025年度的业绩承诺目标，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外投资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基本符合预期，深圳

市三烨科技有限公司、东莞维玺温控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维德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均实现 2025年度的业绩承诺目标。同意该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公司于2023年6月分别投资收购了深圳市

三烨科技有限公司49%股权、东莞维玺温控技术有限公司49%股权、深圳市维德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51%股权，相关资产及其交易对手方均作出相应业绩承诺及补

偿承诺。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公司积极推进业绩承诺的相关审计工作的开展，根据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相关专项审核报告，深圳市三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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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东莞维玺温控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维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均实现

2025年度的业绩承诺目标。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上述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决议；

3、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

会议决议；

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相关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6日


